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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市人民政府文件

荥政文〔2017〕177 号

荥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精

神，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工作，根据《郑州市

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做好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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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郑企薪改发〔2017〕1

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全市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

管理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

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改革精神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

国情出发，根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，按照

企业负责人分类管理要求，综合考虑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和

承担的政治责任、社会责任，建立符合国有企业负责人特点的

薪酬制度，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，对不合理的偏高、过高收

入进行调整，实现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适当、结构合理、

管理规范、监督有效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推动形成合理

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完善现代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改革方向，健全国

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，强化国有企业负责

人责任，增强企业发展活力。

（二）坚持分类分级管理，制定国有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

匹配、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，严格规

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。

（三）坚持统筹兼顾，形成国有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

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，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

的薪酬差距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

（四）坚持政府监督与企业自律相结合，健全国有企业薪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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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体制机制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。

三、健全薪酬监督管理机制

（一）市人社局会同市金融办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国资

办等部门，负责指导和监督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，拟定薪

酬管理政策，审核认定年度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，统筹

协调不同行业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。

（二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由市人社局、国资办等相关部门

负责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综合考核评价工作。市财政局、国资

办和其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职责，负责国有企业负责人的

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水平审核。

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结果及福利性待遇情况，有关部

门按要求报人社局备案。

（三）健全企业内部监督制度。将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、

薪酬水平、补充保险纳入厂务（政务）公开范围，接受职工监

督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薪酬信息公开制度。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水

平、福利性收入薪酬信息，参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）向社会披露。薪酬审核

部门每年要在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布其审核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

酬信息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（五）市人社局会同市金融办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国资办等

部门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检

查。

国有企业负责人存在违反规定自定薪酬、兼职取酬、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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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性待遇等行为的，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、组织处理

和经济处罚，并追回违规所得收入。国有企业负责人因违纪违

规受到处理的，减发或者全部扣发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。

（六）薪酬审核部门在审核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时违反相关

规定的，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。

四、加强组织实施

（一）市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

（办公室设在市人社局）负责统筹协调解决市国有企业负责人

薪酬监督管理中的重点难点的问题。

（二）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职业经理人的薪酬结构和水平由

董事会按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定，报薪酬审核部门备案。

同时，对职业经理人实行契约化管理，加强和完善业绩，建立

退出机制。

（三）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、员工能进能

出、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，健全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

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，规范企业内部分

配行为，合理拉开内部工资分配差距。对部分收入过高的企业，

要严格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。

荥阳市人民政府

2017 年 12 月 15 日


